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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第 14號法律公告

《〈證券及期貨條例〉(第 571章) (指定日期——

聯交所賠償基金) 公告》

現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0第 1部第 74(13) 條，為施行該部第 74條而指定 2003

年 4月 1日為指定日期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馬時亨

2003年 1月 13日


